附件：
溧水区2025-05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政策文件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38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二、片区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7]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划定1个片区，总规模157.7509公顷，位于溧水经济开发区，四至范围东至243省道、南至规划金鸡泉路—宁宣高速、西至规划四号路、北至淮源大道，涉及柘塘街道空港社区和柘塘社区，具体范围详见附图。
三、片区开发必要性
1、有利于落实战略引领，引导国土空间资源高效配置 
成片开发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突出规划引导，改变以往以投资项目为主导、跳跃式（插花）式布局的土地供应机制，引导建设行为集中布局、空间资源高效使用，达到规划建设“目标完整与时序完整、建一片成一片”，从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落实国家的新发展理念。
2、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助力新城功能完善
片区范围内现状建设用地占比约为66%，属于半建成区域，处于溧水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柘塘新城板块内。片区范围内零星存在的部分耕地已不适合耕种，该片区以淮源大道南侧现有工业用地和教育用地为基础，实施土地征收用于工业、教育项目建设，有助于柘塘新城板块制造业发展、城镇结构完善和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3、发展创新制造产业，提高整体竞争力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7]片区位于南京临空经济示范区承载区，其开发建设核心聚焦两大目标：一是精准承接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及创新空间拓展需求；二是引导产业空间实现集约化、规模化、效率化布局。此举对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四、建设实施计划
片区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工业、仓储、教育类项目为主，计划在方案批复后前后三个年度分批次启动土地征收， 五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五、规划符合性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南京市溧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符合《溧水区2025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2、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本方案符合批复版《南京市溧水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的城镇发展格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管控要素。
3、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属于产城融合型片区类型，公益性用地比例为45.21%，符合不低于40%的比例要求，不存在不予批准的情形。
六、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3〕12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宁政规字〔2024〕1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溧水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溧政规〔2024〕2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溧水区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溧政发〔2020〕128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落实征地补偿安置，相关补偿款及时到位，充分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七、结论
《溧水区2025-05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符合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和市规划资源局明确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附图：临空产业南片区范围示意图
[image: ]
（片区范围以最终批复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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